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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湖南省财政厅

关于适当降低生育保险费率的通知

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：

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“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”的精神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《关于适当降低生育保险费率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5〕70号）要求，根据我省生育保险基金实际情况，经研究，自2015年10月1日起，在生育保险基金结余超过合理结存的统筹地区降低生育保险费率。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确保政策落到实处
我省生育保险制度建立以来，在促进女性平等就业，均衡用人单位负担，维护女职工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也存在着地区间发展不平衡，基金结余偏多，待遇支付不规范等方面的问题。对基金结余多的统筹地区降低生育保险费率，是完善生育保险政策，提高基金使用效率的一个重大举措，也是进一步减轻用人单位负担，促进就业稳定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体现。各地要统一思想，充分认识降低生育保险费率的重要意义，确保政策按时落实到位，取得实效。

二、规范待遇，认真测算，合理控制基金结余
各地要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关于生育保险的规定，统一生育医疗费用支付项目、范围和标准，规范生育津贴发放，切实保障参保人员合法权益。要确保符合“单独两孩”政策的参保人员享受生育保险待遇。生育医疗费用支付标准偏低、参保人员负担较重的统筹地区，要适当提高生育医疗费用支付标准。

各地要根据上一年基金收支和结余情况，以及国家、省规定的待遇项目和标准进行测算，在确保生育保险待遇不降低的前提下，通过调整费率，将统筹地区生育保险基金累计结余控制在合理水平。生育保险基金合理结存量为相当于6至9个月待遇支付额。按照“以支定收、收支平衡”的原则，生育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超过9个月的统筹地区，应将生育保险基金费率调整到用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0.5%。

各地要加强对生育保险基金的监测和管理。降低生育保险费率的统筹地区要按程序调整生育保险基金预算，按月进行基金监测。基金累计结余低于3个月支付额度的，要制定预警方案，并向统筹地区政府和上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财政部门报告。要通过提高统筹层次，加强基金和医疗服务管理，规范生育保险待遇，力求基金平衡。在生育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不足支付时，统筹地区要采取加强支出管理、临时补贴、调整费率等方式确保基金收支平衡，确保参保职工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。

三、加强组织领导，全面推进实施
各市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财政部门要加强配合，共同研究落实降低生育保险费率措施。符合降费率条件的统筹地区应于9月底以前发布降低费率的实施方案，以确保10月1日前完成降低生育保险费率的工作。不符合降费率条件、生育保险费率高于0.5%的统筹地区应将生育保险政策、待遇标准以及基金运行测算情况向统筹地区政府报告，并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备案。

要加强降低生育保险费率的宣传工作，向工作人员、参保单位和广大职工讲清降低生育保险费率的重大意义，在减轻用人单位负担的同时，调动用人单位参保积极性，切实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。要加强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，做好人口出生形势的分析和预判。各地在政策调整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要及时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进行沟通，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工作落实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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